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股份編號：0322）

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本公告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2)條而作出。

以下附件是本公司依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規定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台

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刊發的公告。

本公司將不會根據建議台灣存託憑證發行而發行任何新股份或存託憑證。

本公司會於適當時候就台灣存託憑證發行之任何重大發展另行刊發公告。本公司股東及

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葉沛森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魏應州、井田毅、吉澤亮、魏應交、吳崇儀及

井田純一郎；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信群、李長福及桑原道夫。

*　僅供識別



(上市公司)康師傅

 

 

公告序號： 1 

主旨： 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參與發行臺灣存託憑證上市申報書 

公告內容 

參與發行臺灣存託憑證上市申報書 

公司代號 證券種類編號 

910322 

受文者：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主旨：本公司申請參與發行台灣存託憑證乙案，經奉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核准備查，茲檢具規定文件辦理上 

市掛牌事宜，敬請  惠予辦理。 

外國發行人：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 

上市證券種類         單位數        表彰之有價證券數額 

已上市臺灣存託憑證   —                   — 

申報上市臺灣存託憑證  380,000,000 單位    190,000,000 普通股 

累計                  380,000,000 單位    190,000,000 普通股 

預計上市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二月十六日 

申報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二月十五日 

申報之外國發行人：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 

代表人：負責人  魏應州 

存託機構：兆豐國際商業銀行 

代表人：信託部經理  張慶年 

 

 


